附件4
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
学术规范制度

加强学术规范建设，既需要道德自律，也需要制度他律。学术规范制度的建设必须严守学术道德，规范学术研究，强化学术规范教育与训练，建构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，开展学术批评，在学术工作中推动学风建设，创新科研管理制度。
第一章  学术规范制度
第一条 在学术活动中，应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。
第二条 学术成果引文与注释规范：在学术成果中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，必须注明出处；引用的目的应该是介绍、评论或者说明而非构成引用人成果的主要部分或实质部分；凡转引文献资料，应如实说明出处。引文应以原始文献和第一手资料为原则，控制自引次数。虽未引用，但参照他人成果或受他人成果的启发，也应通过参考文献或注释方式加以说明。
第三条 学术成果署名规范：合作开展科学研究，应按照对科学研究成果所作贡献大小的顺序署名（但根据本人自愿原则，另有学科署名惯例或作者另有约定的除外）；任何合作成果在发表前都要经过所有署名人审阅，署名人应对本人完成部分负责，成果主持人应对成果整体负责。
第四条 学术成果质量规范：应当本着科学的精神努力提高学术成果的质量，防止粗制滥造、低水平重复、片面追求数量等不良倾向，避免重复发表学术成果，若因特殊原因需要再次发表的，应注明出处或做出说明。
第五条 学术著作标识规范：应当根据创新程度在著作的责任者项里客观、合理和正确地对著作分别给予著、编著、编、译、编译等文献标识。
第六条 学术研究过程规范：应当实事求是地开展学术研究活动，不得以任何形式编造虚假科研项目；不得故意选择性地忽略实验结果或者伪造数据材料；不得伪造学术成果。
第七条 学术成果发表与发布规范：不得故意在非法刊物上发表学术成果；对于应该经过学术界严谨论证和鉴定的重大科研成果，须论证完成后并经项目主管部门批准，方可向新闻媒体公布。
第八条 学术信息使用规范：不得在评优评奖、职称晋升、岗位和岗级评定、对外交流等活动中使用虚假的学术信息。
第九条 学术保密规范：恪守保密规定和约定，不得把应保密的学术事项（如国家、单位、集体或他人的技术、学术秘密）传播给他人。
第十条 学术鉴定与学术评价规范：在进行学术鉴定和作出学术评价时，坚持以学术成果的质量和水平为依据，切实做到客观、公正和准确。
第二章 学术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
第十一条 我校所有师生员工在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中都应遵循以下原则：
1．严格遵守国家法规法令，保护知识产权，尊重他人劳动成果和技术权益;
2．忠于科学，探求真知，客观公正，严谨治学;
3．刻苦专研，严肃认真，勇于创新，洁身自律;
4．严格遵守学术规范，杜绝弄虚作假、抄袭剽窃现象;
5．文责自负，对学位论文和其他自主发表的学术成果独立承担法律责任;
6．敢于同不良的学术风气作斗争，维护优良的学术氛围;
7．在校期间和毕业以后都要始终如一，严以律已，自觉遵守学术规范和维护学校学术声誉。
第十二条 在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中严禁违反以下学术道德行为
1．侵占、抄袭、剽窃他人学术成果（凡引用他人成果、数据、思想等，均应明确说明并详细列出有关文献的名称、作者、年份、出版机构等）；
2．请他人代写文章或代他人写文章；
3．篡改、伪造研究数据；
4．在未参与工作的研究成果中署名；
5．以不正当手段影响研究成果鉴定、奖学金评定、论文评阅、答辩等；
6．一稿多投；
7．虚开发表文章接受函；
8．在工作中以职谋私；
9．诽谤、陷害、恐吓、报复、辱骂或恶意攻击领导、导师、任课教师、论文（或成果）评审人和有关同学等；
10．伪造专家推荐信及其他评定（或审批）意见，伪造领导或专家签名；
11．其它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十三条 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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